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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5 日臺博秘字第 10430004091 號令修正 

一、目的 

國立臺灣博物館（以下簡稱本館）為接受各界申請使用

本館圖像資料，特訂定本使用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申請範圍 

本要點所稱圖像資料者，指本館典藏品及本館建築、展

覽、教育活動、出版品等資料，經攝影、錄影、描繪、影印

及數位掃描等方式所產生靜態與動態之圖像屬之。  

 

三、申請資格 

凡國內、外之公私立機關、研究機構、各級學校或政府

立案之民間團體、核准設立之公司行號及國內、外學者專家

及研究人員，圖像授權利用類別為學術研究、論文發表、出

版、展示或教育用途者，皆得依本要點申請使用本館圖像資

料。  

 

四、申請規定 

凡符合前條規定之申請者，應填具本要點格式之書表提

出申請，但每次申請不得逾二十張或該次製作品二分之一

(含)以上頁數 (或攝錄影長度)之篇幅，本館並保留審查權，

另亦不受理拍攝藏品實物作為平面圖像或動態影像之申

請。申請書表格式如附件。 

 

五、收費規定 

圖像資料使用收費依據「國立臺灣博物館規費收費標準」

辦理。 

 

六、權利與義務 



（一）經授權使用之本館圖像資料，公開使用時應於圖

說適當位置明顯標註「國立臺灣博物館」提供字樣，其

製作成品應無償贈予本館參份作為驗證標的，申請者應

以書面具結不予重製或有其他侵害本館法定權益事項之

承諾。 

（二）凡授權使用之本館圖像資料，僅限於本館核定使

用範圍，不得未經本館同意擅自授權第三人使用。如有

違反情事，本館得依著作權法及相關法令追訴之。  

 

七、無償授權 

（一）政府機關 (構)基於非營利教育推廣目的之使用，

得免收費。 

（二）國內外各博物館、文化單位若與本館合、協辦研

究、展示、推廣活動需本館圖像授權者，經雙方協議，

得免收費。 

 

八、衍生性產品  

申請授權生產或製作衍生性產品者，另依「國立臺灣博

物館公有文化創意資產授權利用要點」辦理。  

 

九、其他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  得修正之。



附件 

國立臺灣博物館圖像資料授權使用申請表  

 

收文日期與總收文號  簽辦單位 組 

申請者名稱  填表日期  承辦人 

聯絡人姓名  電話號碼  手機號碼  
 

E-mail  傳真號碼  

申請者地址  單位主管 

用途  

 

秘書室 

 

申 

請 

使 

用 

圖 

像 

種 

類 

品 

名 

與 

費 

用 

圖像種類

類 

編號 名稱 張數 單價 小計 

      主計機構 

       

      

      

      副館長 

       

      

      

      館長 

繳費總金額 NT.($)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繳費方式 
□滙票：         號 □支票：        銀行     分行        

號 □匯款：            □快遞：遞送單           號 

圖像自存 

切結 

本人（或機關團體）同意遵守著作權法及「國立臺灣博物館圖像

資料使用要點」及「國立臺灣博物館規費收費標準」之規定。 

切結代表人簽名： 

 

備 

註 

1.本表依據「國立臺灣博物館圖像資料使用要點」第四點訂定之。 

2.申請者請詳填本表粗黑框內各欄，切勿字跡潦草難辨；本表不足使用時，得自行影印續頁    

  使用。 

3.本表得自本館網站 http：//www.ntm.gov.tw 下載，或 e- mail 至民眾意見信箱索取。 

4.申請者遞送申請書表或繳費憑單等重要文件，請書寫本館地址「臺北市 100 館前路 71 號 5 

樓」，註明「圖像資料使用」，如有任何疑問請洽詢(02)23822699(代表號)。以匯款方式繳

款者，銀行名稱：中央銀行國庫局，戶名「國立臺灣博物館」及銀行帳號：「24616002120006」，

並請註明「圖像資料使用費」後，匯入即可。 


